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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通知于2016年2月26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2016年3月8

日上午十点在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通江西路218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邱敏

秀董事长主持，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以记

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8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201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二、以8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2015年度报告全

文》第四节。公司独立董事袁桐女士、杨鹰彪先生、王秋潮先生、陶久华先生(已

离职)向董事会提交了《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2015年度股

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四位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详见 2016年 3月 10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8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2015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

要》；  

《公司 2015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详见 2016年 3月 10日的巨潮资讯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8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9,177.7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1.23%，实现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0,461.4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8.96%。《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客观、真

实、准确地反应了公司2015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 2016年 3月 10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母公司口径）2015年

度实现净利润 108,009,629.07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0,800,962.91 元后，加

期初留存未分配利润为 423,179,004.38元，减报告期内派发的 2014年度现金红

利 40,005,000.00元，公司 2015年期末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480,382,670.54 元。 

同意公司以201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88,343.64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6元人民币（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53,006,184元，剩

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须经公司 2015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六、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2016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鉴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较好的服务意识、职业操守和

履职能力，同意续聘该所为公司2016年度的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财务审计服务，

聘期一年。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根据2016年度审计的具体工作量及市场价格

水平，确定其年度审计费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已发表事前认可，并一致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本

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公司 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募集资金年度存

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专项核查报告》以及独立董事意见详见 2016年 3月 10

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本议案发表

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内部控

制鉴证报告》，监事会对《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无异议。 

《公司 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关于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公司 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以及独立董事意见详见

2016年 3月 10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九、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内部控制评

价制度>的议案》；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制度》详见 2016年 3月 10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十、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议案》；  

公司已就前次募集资金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的使用情况编制了《公司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并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以及独立董事意见

详见 2016年 3月 10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

行授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曾于2015年8月19日召开的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为控

股子公司内蒙古晶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晶瑞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杭州中为

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担保。

鉴于下属子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需通过银行授信进一步筹集资金支持企业经营，

同意在上述5,000万元担保额度基础上，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内蒙古晶环电子材料

有限公司、浙江晶瑞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杭州中为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银行授

信再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担保，总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在上

述额度内，公司可依据控股子公司的实际融资需要对担保对象和担保额度进行分

配。以上担保额度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授权公司董事长

在上述额度内签署担保事项相关法律文件。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的被担保方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稳定，

项目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提供担保的资金主要用于生产经营及补充流动资金，

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本次担保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规定，未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同意《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关于为控股



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及独立董事意见详见 2016年 3月 10

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的议案》；  

同意公司（含子公司）以抵押或担保等形式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6亿元

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含前期已审批同意的授信额度），用于

办理中、短期贷款、开立信用证、贸易融资和保函等以满足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资

金，授信期限 2年，综合授信额度不等于实际融资金额，以公司实际融资金额为

准，在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根据公司实际融资需要循环使用。授权公司董事长

审核、签署在以上综合授信额度内银行融资不超过 5,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

币）的单一融资相关的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件。 

《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公告》详见 2016年 3月 10日的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三、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内蒙古晶

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优化公司的产业结构，提升公司在各产业链的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同意由控股子公司内蒙古晶环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以自有现金出资100万元人民币，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内蒙古盛欧机

电工程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管理部门实际核定为准）。 

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关于控股子公司内蒙古晶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

告》详见 2016年 3月 10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四、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二届董事会董

事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核与独立董事认可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名朱

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1。 

《公司关于补选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公告》详见 2016年 3月 10日的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实际工作需要，

同意聘任陶焕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届满。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 2。 

《公司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详见2016年3月10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十六、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

议案》；  

2015年4月27日，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超募

资金项目收购杭州中为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公司以1.377

亿元收购杭州中为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为光电”）51%股权，

该收购形成商誉9,440.31万元。虽然中为光电2015年订单情况较好，经营情况稳

定，但由于其财务费用较高，导致2015年度经营业绩未达到预期目标，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基于审慎性原则，公司对收购中为光

电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公司对中为光电进行计提商誉减

值准备6,330,614.62元。 

本次商誉减值准备事项计入公司2015年度损益，使公司2015年度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减少633.06万元。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发

表意见认为： 

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公司资产



实际情况，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后，财务报告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并报董事会

审议。 

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审核

意见，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3月10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七、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

会的议案》；  

《公司关于召开 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 2016年 3月 10日的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3 月 10日 

 

 

附件 1：董事候选人简历 

附件 2：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附件 1： 

董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朱   亮，男，中国国籍，1979年2月出生，工学硕士。2006年7月至2007年9

月在杭州慧翔电液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任职，2007年9月至2010年11月任本公司总

工程师，2010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负责蓝宝石晶体材料加工业务。2014

年5月至今任浙江晶瑞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2015年6月至今任杭州中为光电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亮先生曾获浙江省科学技术一等奖1项、上虞市科学

技术一等奖1项。  

截止本公告日，朱亮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2,589,840股；同时，朱亮先

生持有控股股东上虞金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4904%股权，公司控股股东上虞

金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 477,411,940股。朱亮先生与公司实际控

制人、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朱亮先生作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http://quote.cfi.cn/quote_159915.html


附件 2：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如下： 

陶焕军，男，中国国籍，1983 年 2 月出生，本科学历，2009 年 5 月通过中

国证券业协会组织的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考试，2010年 5月-2015 年 3月任职卧龙

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2015年 4月起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任职，

2015 年 5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证书编号：

2015-3A-087），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截止本公告日，陶焕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